附件

健康德宏行动支撑项目清单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内容
	投资金额
（万元）

	1
	县级“五大中心”建设
	通过设备购置、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，优化整合区域医疗卫生资源，提升县级公立医院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救治能力、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、创伤救治能力。力争到2022年，80％的县级公立医院建成胸痛、卒中、创伤、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（计划建设17个胸痛、卒中、创伤中心，建设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各4个），通过验收后，省财政按照每个中心10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	2100

	2
	县级中医医院提质达标
	通过“11+3+X”的建设模式（即建设11个基础科室、突出3个中医特色重点专科、补齐×项发展短板），到2022年，3所县级中医医院达到《云南省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标准（试行）》，通过验收后，省财政按照每所医院30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	900

	3
	县级妇幼保健院达标建设
	按照“填平补齐”原则，为县级妇幼保健院配齐妇幼保健、妇产和新生儿科基本设施设备，通过建立专家工作站、开展培训等形式，提升其诊疗能力，到2022年，实现4所县级妇幼保健院等级达标，通过验收后，省财政按照每所妇幼保健院20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	800

	4
	院前急救体系和血液保障能力建设
	到2022年，配合省级完成全省院前急救指挥调度平台建设；为州、县市急救中心（站）和乡镇卫生院配置车载急救设备；力争在全州50%的乡镇卫生院建成心脑血管救治站（计划建设24个救治站）；为州中心血站补齐46种必备设备。
	3460

	5
	公共场所心脏急救设施配置
	2020年，在机场、车站、商场、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按照一定密度配置自动体外除颤仪（AED），并对责任单位有关人员开展心肺复苏和设备使用等技能培训。
	248

	6
	基层慢病管理能力提升
	到2022年，在全州所有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55个慢病管理中心，通过验收后，省财政按照每个中心1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	550

	7
	尘肺病、地方病防治攻坚奖补
	2020年，对《德宏州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》《德宏州地方病防治专项攻坚行动实施方案》完成情况开展评估。
	4

	合计
	8062


